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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對2023年施政報告的建議 
2023年9月 

 

去年底，《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15次會議 （COP15）通過被認為具歷史性意義的《昆
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下稱《框架》），目標是在2030年有效保護全球的生物多
樣性，並定下23項目標（詳見表一）。《框架》指出，目前物種消失的平均速度比過往1,000萬年
快數十至數百倍，約100萬種生物正面臨滅絕危機。保護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福祉以至經濟發展至關
重要，與人類生存所需的食物、食水、藥品、氧氣等息息相關。而然，大量開發土地和海洋，以

及環境污染等問題持續危害各種生物及其棲息地，加上最近在香港發生的極端天氣事件顯示氣候

變化日益惡化，若不立刻行動，大自然勢將面對更嚴重的威脅。因此，《框架》呼籲各國盡快採

取有力行動應對挑戰。 

 

中國去年擔任 COP15的主席國，致力促成通過《框架》，顯示國家倡導全球保護自然的決心。事
實上，中國近年積極推動生態環境保護，例如制定「生態紅線」制度 ，禁止發展生態敏感地區；
實施《濕地保護法》，正式確立保護濕地的法例。《十四五規劃綱要》便表明，中國要「推動綠

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香港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同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
定能為促進《框架》的全球目標作出貢獻。因此，本會期望行政長官採納以下措施： 

 

採納《框架》的保育目標 

《框架》 定下2030年保護全球三成陸地和海洋面積，及復修三成受損生態系統的目標，本會呼籲
政府應積極行動，在本地定立相應目標。首要是盡快推行全港性陸地和海洋空間規劃，辨認生態

敏感地區，壓止高生態價值地區面積進一步縮減。  

 
更新《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政府應盡早在2024 年底，《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16次會議 （COP16）前，制定新一份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以配合國家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及《框架》 的全
球目標。制定新計劃時，當局必須廣泛諮詢社區、公民團體、商界和政府部門等持分者的意見。

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要制定具體工作目標，並最少每五年檢討一次，以監察計劃進度、有效性和

影響；政策局和部門既要對各自工作目標清晰問責，同時亦需通力合作。 
  

推行基於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 
聯合國環境大會將NbS定義為：「採取行動保護、養護、恢復、可持續利用和管理自然或經改造
的陸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以有效和適應性地應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挑戰，同時對人

類福祉、生態系統服務、復原力和生物多樣性產生惠益」。1  以植林為例，既有助改善空氣質素和

 
1 聯合國環境大會第五屆會議, 2022年3月2日, 「第5項決議案：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於自然的解决方案」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9863/NATURE-
BASED%20SOLUTIONS%20FOR%20SUPPORTING%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Chinese.pdf?sequence=1&is
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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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氣候，也可為野生動物提供棲息地。NbS是《框架》主張的其中一種緩減氣候變化對生物多
樣性影響的方法，亦得到聯合國環境大會及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大會正式確認。本會建議政府在香

港推行NbS，保護自然以確保生態系統服務得以持續及應對氣候化，同時提升市民福祉。本會亦
鼓勵政府檢視公共補貼和資助項目，把被投放到損害自然的項目經費，轉向到可持續和環境友善

的措施。 

 

環境影響評估顧及氣候變化危機 
9月在香港發生的極端天氣事件再次敲響全球暖化的警號，我們一方面要確保基建等發展項目能抵
禦氣候變化引發的風險，亦需盡量減少項目在建造過程和運營階段產生的碳排放。本會認為政府

應將氣候變化因素，列入《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章）及其附屬法例和技術備忘錄之中 ，
以確保環評程序的每一個階段，包括環評研究概要、評估環境影響、制定緩減措施、定立環境許

可證的批准條件等 ，都考慮氣候變化風險，此舉與政府《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的願景相符，
有助香港實現本世紀中達致碳中和的目標。 
 
 
 減少生態足印 
《框架》另一個目標，是全球必須在2030年減少由消費產生的生態足印，包括減少一半廚餘和大
幅減少過度消費等。根據本會在2021年發表的分析結果，如果各地人類都以港人的消費模式生活
，將需耗用4.4個地球的資源才可滿足全球需要；香港人口雖然只佔全球約0.1%，人均生態足印卻
排全球第14位2。本會認為政府應帶領市民減少生態足印，確保捕捉、貿易和消費野生生物的可持

續性、安全性和合法性，務求盡量減低對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此外，政府應為市民提供更

多可持續的消費選擇，例如定立包裝海鮮產品標籤制度，讓消費者得知產品的來源地及生產方式

等資訊。 
 
 
除此之外，本會就以下5項急迫的環境議題提出建議：       

 

1. 濕地保育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武漢召開的《濕地公約》大會上，承諾「中國將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現代化，推進濕地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 。國家亦非常重視作為「 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候
鳥重要中途站的后海灣濕地，計劃於今年底在深圳福田成立國際紅樹林中心。此舉除了推動全球

紅樹林濕地保護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亦有利於深圳灣和香港后海灣濕地群的整體保護。然而，規

劃中的北部都會區正位於后海灣濕地的邊陲，當局必須採取措施保護這片具全球重要性的濕地的

生物多樣性。 

《濕地公約》全球共認證63個「濕地城市」（Wetland City），表揚該等城市作為保育市區濕地的
典範，而中國共有13個城市獲得此殊榮，是入選濕地城市數量最多的國家。本會認為，政府應把

 
2 WWF, 2021年3月16日, 「本港生態足印高踞全球  食物生產模式及飲食習慣為主因」 
https://www.wwf.org.hk/news/?24543/Press-Release--Food-Consumption-and-Production--Fuels-Growth-in-Citys-
Ecological-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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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都會區定位成為國際濕地城市 ，讓綠色基礎建設與灰色基礎建設互相配合，創造都市與自然
相容並置的環境，啓發更多大灣區城市彷效，提升區域性的生態安全與韌性。 

政府亦應擴大拉姆薩爾濕地的範圍，以涵蓋后海灣地區所有具生態重要性的濕地系統。此舉將有

利制定和執行更全面的后海灣濕地管理計劃，亦能向國際社會和國家展示本港對保育濕地的決心

。本會亦建議利用更多NbS方案管理后海灣濕地，充分利用后海灣的自然條件應對不同社會、經
濟以至環境挑戰。 

深圳福田紅樹林已被劃定為拉姆薩爾濕地，本會促請政府加強與深圳當局合作，制定涵蓋米埔內

后海灣和深圳拉姆薩爾濕地的跨境管理計劃，㩗手保護后海灣和深圳灣整體濕地生境。 

 

2. 海洋生態 

雖然香港海岸線僅佔中國0.03%，但本地海域錄得近6,000種海洋生物，佔全國超過四分之一，可
見香港海洋生態非常豐盛。可是，香港海洋面臨不少威脅，例如吐露港的珊瑚群落在上世紀因新

市鎮發展而消失，至今未見恢復。今年7月在西貢海岸出沒的布氏鯨魚死亡，輿論除了關注大眾對
待野生動物的意識、保護野生動物法規的漏洞外，事件也令人反思香港如何能為海洋生物提供優

良和安全的棲息之所。 

本會認為增加及更有效管理海洋保護區網絡是關鍵所在，惜香港只有5%海域被劃或擬建為海洋保
護區 ，與陸上有40%土地為郊野公園有天淵之別。本會促請政府制定擴展海洋保護區的時間表和
路線圖，並優先在2025年前將大嶼山水口灣劃定為海洋保護區。本會亦希望政府加快步伐籌劃漁
業保護區以保護漁業資源，有助改善海洋生態環境同時，亦能幫助漁民改善生計。 

本會再次要求政府撤回交椅洲人工島中部水域填海計劃，在未完成全港性海洋空間規劃的情況下

，政府不應進行大型填海工程和相關發展。 

 

3. 野生生物貿易 

聯合國大會最近通過了題為「打擊野生生物非法販運」的決議（A/77/L.99），闡述了各國應該採
取的打擊野生生物非法貿易的行動。 據估計，多達90% 的野生生物產品通過海上運輸。 香港作為
全球第九大集裝箱港口，並自 1967 年起成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是全球航運業的重要一
員，可以在打擊野生生物非法貿易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本會歡迎政府為推動智慧港口和發展貿易單一窗口平台所作的努力，同時亦鼓勵當局全面採納國

際海事組織的《預防與遏制透過國際海運走私野生生物準則》，並加快實施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CITES）許可證及進出口報關電子化。我們也鼓勵智慧港口系統促進非商業資料的交
換，這將有助於建立非法活動和網路的資料庫。這些電子化平台和電子解決方案，再加上風險緩

解措施，不僅可以簡化流程，提升香港的經濟地位，還可以減少供應鏈中的野生生物非法貿易。 

《2022年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確認香港金融監管機構在打擊環境犯罪和
野生生物非法貿易方面的作用 。報告評估香港環境犯罪的洗錢威脅級別為低。隨著全球越來越關
注問題，和最近大量緝獲走私野生生物產品，這些活動將受到密切監測和評估。 因此，本會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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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金融機構和指定非金融企業及行業在內的舉報機構3，加強舉報野生生物相關罪案。經過2021
年的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45章）已涵蓋《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
章）訂明的野生生物貿易罪行，本會敦促政府運用條例增強的調查和懲罰權力，更有效地遏止野

生生物非法貿易。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指定的「獲授權人」只涵蓋警方和海關，並不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本會建議當局在跨部門野生動植物罪行專責小組之下，設立由警方和海關領導的專

案小組，小組應循著《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方向進行調查，充分利用條例賦予的權力追查犯

案首腦及相關的違法資金流。 

此外，本會建議政府委任本地專業組織，例如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和香

港大學鑑識保育實驗室等，為CITES香港履約的科學機構。雖然漁護署現時會就公約規管的野生生
物貿易相關問題，諮詢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但諮詢委員會對協助漁護署處理繁重

的野生生物貿易規管工作所發揮的作用有限。CITES科學機構能夠恆常地向漁護署提供專業意見和
支援，輔助署方更有效地履行CITES責任，亦可擔當橋樑，促進研究和物種鑑定技術的國際知識交
流，以促進可持續野生動物貿易的發展。 

政府亦需關注珍禽異獸寵物貿易對野生動物的威脅。近年有數以百萬計珍禽異獸入口香港，當中

接近一半面臨滅絕風險。4本會促請當局加強監管實體和網上珍禽異獸買賣，制定珍禽異獸「認可

清單」，列明允許進口、銷售或持有的物種，及加強追溯機制。該等措施有助保護生物多樣性，

亦能減低引入外來入侵物種和人畜共患傳染病爆發的機會。 

 

4.循環經濟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估算，2016年全球產生3.5億公噸塑膠廢物，到2060年將增加至10億公噸。5 
在香港，2021年每天棄置到堆填區的廢塑膠達2,331公噸6，比2016年增加接近一成。7 本會在全球
倡議「淨塑自然」（No Plastic in Nature ）願景，呼籲各方持分者協力抑止塑膠垃圾對自然生態的
危害。 

循環經濟是降低環境污染的關鍵，而減少使用（reduce）及重複使用（reuse）資源，是建立循環
經濟的首要之舉。立法會正審議《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草案》，若獲通過，第一階
段將率先禁止銷售或派發發泡膠餐具、即棄膠飲管、刀、叉、匙等。然而，食肆在第一階段仍可

向外賣顧客提供即棄膠杯和餐盒，至於何時實施第二階段全面禁止所有即棄膠餐具，政府聲稱「

將取決於非塑膠或可重用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負擔性」。本會促請政府為第二階段制定清晰和進

取的時間表，並釐清能成為即棄膠餐具替代品的條件，例如會否考慮生產過程造成的碳排放、產

 
3 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定義。 
4 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  
5 OECD (2022), Global Plastics Outlook: Policy Scenarios to 2060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aa1edf33-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aa1edf33-en  
6 環保署(2021),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21年的統計數字 》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_centre/waste_statistics/msw2021_tc.pdf  
7 環保署(2016),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2016年的統計數字 》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_centre/waste_statistics/msw2016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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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棄置方法等。本會認為，即棄替代品，無論是否塑膠，都不是可持續的選項，政府應投放更

多資源發展可重用餐具租借系統，以顯示對建立循環經濟的決心。 

緊接減少使用及重複使用，是回收再造（recycle）。政府應在2024年或之前，將飲品膠樽納入生
產者責任制，實現2030年100%回收再造目標，同時制定塑膠標籤系統，幫助提升塑膠廢物分類回
收的效率。此外，政府亦應將塑膠回收先導計劃擴展全港，按月或按季發布最新塑膠回收數字。 

 

5. 可持續金融 

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當今所有國家面對的最嚴峻問題， 政府和金融部門必須了解兩者與
經濟的關係：自然資本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資源，例如植物、動物、空氣、礦物，它們結

合起來為人類提供不同服務，而這些服務為企業和社會提供價值。 鑑於亞太地區經濟對自然資本
的強烈依賴，該地區高達 63% 的國內生產總值因自然環境受破壞而可能面臨威脅。 因此，香港政
府應將生物多樣性價值和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充分納入政策、法規、規劃和發展過程之中。 

此外，政府必須將香港定位為可持續和綠色金融產品發行的亞洲市場領導者，向世界表明不會允

許漂綠行為。 為了吸引大量國際資金投資於嚴格、規範和專業的可持續金融市場，政府應該設計
一個強而有力的分類框架，以確保金融產品對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產生真正的積極影響。 政府應要
求私營部門遵守自然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ramework）制定的披露信息要求8，向投資界表明政府對問責和透明度的關注。 

正如前文提及，我們建議政府在香港實施 NbS。其中一種可行的方法，是提供混合融資來構建可
融資的自然解決方案（Bankale Nature Solution, BNS）。 政府可以提供資金支持BNS項目的開發階
段，研究項目的技術和財務可行性。 當一個項目被評估為有可能擴大規模和有盈利時，便可吸引
私營部門接管，視項目為商業機會去投資。 然後，項目就可以在財務上實現自給自足。 政府的早
期支持將有助於降低項目風險，吸引私營部門參與。 本會可以與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就項目的
社會環境影響提供建議並加強其影響。 

 

 

表一：《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2030年標 

1. 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目標 1       
確保所有區域處於解決土地和海洋利用變化的參與性、綜合性、涵蓋生物多樣性的空間規 劃和/
或其他有效管理進程之下，到 2030 年使具有高度生物多樣性重要性的區域，包括具有高度生態
完整性的生態系統的喪失接近零，同時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權利。  
 
目標 2      
確保到 2030 年，至少 30%的陸地、內陸水域、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退化區域得到有效恢復，以
增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生態完整性和連通性。   

 
8 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Framework, https://tnfd.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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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       
到 2030 年，確保和促使至少 30%的陸地和內陸水域、海洋和沿海區域，特別是對生物 多樣性和
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特別重要的區域處於具有生態代表性、連通性良好、公平治 理的保護區系
統和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的有效保護和管理之下，酌情承認原住民和傳統領地，使其融入更

廣泛的陸地景觀和海洋景觀，同時酌情確保這些區域的永續利用活動 完全符合保護成果，承認
和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權利，包括對其傳統領地的權利。   
 
目標 4  
確保採取緊急管理行動，停止人為導致的已知受威脅物種的滅絕，實現物種特別是受威脅物種

的恢復和保護，大幅度降低滅絕風險，維持本地物種的種群豐度，維持和恢復本地、野生和馴

化物種之間的遺傳多樣性，保持其適應潛力，包括為此實行就地和移地保護和永續管理做法，

並有效管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互動，減少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以利共處。 
 
目標 5  
確保野生物種的使用、採獵、交易是永續的、安全的、合法的，防止過度開發，減少對非目標

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影響，減少病原體溢出的風險，採用生態系統方法，同時尊重和保護原住民

和地方社區的永續習慣使用。 
 
目標 6  
通過確定和管理外來物種的引進途徑，防止重點外來入侵物種的引進和建群，消除、儘量降低

、減少和/或減輕外來入侵物種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到 2030 年， 將其他已知
或潛在外來入侵物種的引進和建群率至少降低 50%，消除或控制外來入侵物種，特別是在島嶼
等重點地帶這樣做。   
 
目標 7       
考慮到累積效應，到 2030 年將所有來源的污染風險和不利影響減少到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功能和服務無害的水準，包括: 
(a) 把流失到環境中的過量養分減少至少一半，包 括提高養分迴圈和利用的效率; 
(b) 總體上將有關使用農藥和劇毒化學品的風險減少至少 一半，以科學為根據，考慮到糧食安全
和生計; 
(c) 防止、減少和努力消除塑膠污染。   
 
目標 8       
通過緩解、適應和減少災害風險行動，包括通過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於生態系統 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減少氣候變化和海洋酸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提高其復原力，同時 減少氣候行
動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並促進積極影響。  
 

2. 通過永續利用和惠益分享滿足人類需求  
目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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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野生物種的管理和利用永續，從而為人，特別是處境脆弱和最依賴生物多樣性的人提供社

會、經濟和環境福利，包括通過永續的生物多樣性活動，能增強生物多樣性的產品和服務，保

護和鼓勵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永續習慣使用。 
 
目標 10  
確保農業、水產養殖、漁業和林業區域得到永續管理，特別是通過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包括

通過大幅度增加生物多樣性友好做法的應用，如永續集約化，農業生態和其他創新方法，促進

這些生產系統的復原力和長期效率和生產力，促進糧食安全，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維持自

然對人類的貢獻，包括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  
 
目標 11  
恢復、維持和增進自然對人類的貢獻，包括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例如調節空氣、水和氣 候、
土壤健康、授粉和減少疾病風險，以及通過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和/或基於生態系統 的方法造福
人類和自然。   
 
目標 12  
通過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納入主流，永續地大幅提高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綠色和藍

色空間的面積、品質、連通性、可達性和益處，確保城市規劃涵蓋生物多樣性，增強本地生物

多樣性、生態連通性和完整性，改善人類健康和福祉以及與自然的聯繫，促進包容性和永續城

市化以及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的提供。 
 
目標 13  
根據適用的獲取和分享惠益國際文書，酌情在各層面採取有效的法律、政策、行政和能力 建設
措施，確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數位序列資訊以及與遺傳資源相 關的傳統
知識所產生的惠益，便利適當獲取遺傳資源，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分享的惠益。   
 

3. 執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  
目標 14  
確保將生物多樣性及其多重價值觀充分納入各級政府和所有部門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有重大影

響的部門的政策、法規、規劃和發展進程、消除貧困戰略、戰略環境評估、環境影響評估，並

酌情納入國民核算，逐步使所有相關的公共和私人活動、財政和資金流動與《框架》的長期目

標和行動目標相一致。  
 
目標 15       
採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勵和推動企業，特別是確保所有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 (a) 定
期監測、評估和透明地披露其生物多樣性風險、依賴程度和影響，包括對所 有大型跨國公司和
金融機構及其運營、供應鏈和價值鏈和投資組合的要求;       
(b) 向消費者提供所需資訊，促進永續的消費模式;       
(c) 酌情報告遵守獲取和惠益分享法規和措施的情況;       
以逐步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增加有利影響，減少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生物多樣性風險

，並促進有利於永續生產模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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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6       
通過制定支持性政策、立法或監管框架，改進教育和提供相關準確資訊和其他選擇等措施， 鼓
勵人們並使其能做出永續的消費選擇，到 2030 年以公平的方式減少全球消費足跡，包 括將全球
糧食浪費減半，大幅減少過度消費，大幅減少廢物產生，使所有人都能與地球母 親和諧相處。  
 
目標 17  
所有國家加強能力，制定和執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8(g)條所述生物安全措施和第 19 條所述
生物技術處理和惠益分配措施。   
 
目標 18  
到 2025 年，以相稱、公正、正當、有效和公平的方式確定並消除、逐步淘汰或改革激勵措施，
包括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補貼，同時逐步大幅減少這些激勵措施，到2030 年每年至少減少 5000 
億美元，首先減少最有害的激勵措施，擴大有利於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 利用的積極激勵措施
。   
 
目標 19       
根據《公約》第 20 條，以有效、及時和容易獲得的方式逐步大幅增加所有來源的財務資 源量，
包括國內、國際、公共和私人資源，以執行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畫，到 2030 年每年至
少籌集 2000 億美元，包括為此: 
(a)  增加從發達國家和自願承擔發達國家締約方義務的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 最不發達國
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的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國 際資金總量，包括海外發展
援助，到 2025 年每年至少達到 200 億美元，到 2030 年每年至少達到 300 億美元;  
(b)  制定和實施國家生物多樣性融資計畫或類似工具，根據國家需要、優先事項和 國情大幅增
加國內資源調動;   
(c) 利用私人資金，促進混合融資，實施新資源和額外資源籌集戰略，鼓勵私營部 門向生物多樣
性投資，包括通過影響基金和其他工具;  
(d)  激勵具有環境和社會保障的創新計畫，如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綠色債券、生物 多樣性補償
和信用、惠益分享機制等;  
(e)  優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危機融資的共同惠益和協同作用; 
(f)  加強集體行動的作用，包括原住民族人民和地方社區的集體行動、以地球母親為中心行動 和
非市場辦法，包括基於社區的自然資源管理和民間社會旨在保 護生物多樣性的合作和團結措施
;(g)  提高資源提供和使用的效力、效率和透明度。 
 
目標 20  
加強能力建設和發展，加強技術獲得和轉讓，促進創新和科技合作的發展和獲得，包括為此開

展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三邊合作，以滿足有效執行的需要，特別是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這種需

要，促進聯合技術開發和聯合科研方案，保護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加強科研和監測能力，

與《框架》的長期目標和行動目標的雄心相稱。  
 
目標 21  
確保決策者、從業人員和公眾能夠獲取最佳現有資料、資訊和知識，以便指導實現生物多 樣性
的有效公平治理和綜合、參與式管理，加強傳播、提高認識、教育、監測、研究和知 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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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應遵循國家法律，僅在得到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11 的情 況下獲取原住
民和地方社區的傳統知識、創新、做法和技術。  
 
目標 22  
確保原住民和地方社區以及婦女和女童、兒童和青年、身心障礙人士在決策中有充分、公平、

包容、有效和促進性別平等的代表權和參與權，有機會訴諸司法和獲得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

尊重他們的文化及其對土地、領地、資源和傳統知識的權利，確保充分保護環境人權維護者。 
 
目標 23  
在《框架》執行過程中採用促進性別平等的方法確保性別平等，確保婦女和女童有平等的機會

和能力為《公約》的三項目標作貢獻，包括承認婦女和女童應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獲得土地和

自然資源，以及在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行動、接觸、政策和決策的所有層面充分、公平、有意

義和知情地參與和發揮領導作用。  
 

 


